
存款保险知识问答 

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依照《存款保险条例》受到保护。所有参加存款保

险的金融机构都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使用如下存款保险标识。参加存款保险的金

融机构名单可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查询（网址：www.pbc.gov.cn）。 

 

关于存款保险，您关心什么？（Q&A） 

1.问：什么是存款保险？ 

答：存款保险又称存款保障，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的方式，对公众的存款提供

明确的法律保障，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 

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上已经有 14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实践证明，存款保险制度在保护存款人权益、及

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各国普遍实施

的一项金融业基础性制度安排。 

党中央、国务院对存款保险制度和存款人权益保护工作高度重视，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2015年国务院颁布了《存款保险条例》，

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存款人的

权益，促进金融机构健康稳定发展，维护金融稳定。 

 

2.问：存款保险的保障范围是什么？ 

答：根据存款保险条例，存款保险覆盖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包

括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 

被保险存款包括投保机构吸收的人民币存款和外币存款。但是，金融机构同



业存款、投保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投保机构的存款以及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

构规定不予保险的其他存款除外。 

 

3.问：存款保险偿付限额是多少？ 

答：根据存款保险条例，存款保险实行限额偿付，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

50 万元。同一存款人在同一家投保机构所有被保险存款账户的存款本金和利息

合并计算的资金数额在最高偿付限额以内的，实行全额偿付。但 50 万元以上存

款并不是就没有安全保障了。即使个别银行出现问题，通过市场手段，运用存款

保险基金促成健康的银行收购问题银行，将问题银行的存款转移到健康的银行，

也可使存款人权益得到充分保护。 

 

4.问：存款人需要交纳保费吗？ 

答：不需要。存款保险作为国家金融安全网的一部分，其资金来源主要是金

融机构按规定交纳的保费。收取保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市场约

束，促使银行审慎经营和健康发展。 

 

5.问：什么情况下进行偿付？ 

答：根据存款保险条例，当出现下列情形时，存款人有权要求存款保险基金

管理机构使用存款保险基金偿付被保险存款：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担任投保机

构的接管组织；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实施被撤销投保机构的清算；人民法院裁

定受理对投保机构的破产申请；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情形。为了保障偿付的及时

性，充分保护存款人的权益，条例规定，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在上述情形

发生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足额偿付存款。 

 

6.问：什么时候开始实施？ 

答：存款保险条例从 2015年 5月 1日起施行。 

 

7.问：存款保险标识有什么作用？ 

答：自 2015年《存款保险条例》施行以来，制度运行平稳，功能不断完善。

根据存款保险实施工作安排，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参加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使用存



款保险标识。 

使用存款保险标识是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国际上的通行

做法。通过存款保险标识这种直观、醒目、具有公信力的方式，有助于储户特别

是金融知识相对匮乏的基层储户更加方便地识别参加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更好

地了解其存款受到国家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保障，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存款人和参

加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提升公众对存款保险制度的认知，有

利于维护银行业经营秩序和金融稳定，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 

 

8.问：存款保险制度目前实施进展怎么样？ 

答：2015 年以来，存款保险制度实施顺利，成效初显。制度的出台和运行

比较平稳，对存款人的保障持续保持在高位，促进了银行体系健康稳定发展。中

小银行的存款市场份额持续上升，截至 2020 年 9 月，较制度推出时上升了 2.5

个百分点。2016 年，初步实施了基于风险的差别费率，对风险较高的机构适用

较高费率，反之适用较低费率，通过这种市场化的经济手段，促使银行审慎经营

和公平竞争。2017 年以来，在加强风险监测、实施风险差别费率的基础上，依

据《存款保险条例》探索对风险比较高的机构采取早期纠正措施，及时向监管部

门、地方政府反映和报告风险，推动风险少发生、早发现、早处置。2019 年以

来，在包商银行风险处置过程中，通过使用存款保险基金和中央银行资金支持，

依法实施收购与承接，最大限度保障存款人和客户的合法权益，在防范化解重大

金融风险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体上看，存款保险制度实施五年来运行平稳，功能不断完善，存款保险在

保障存款人权益、增强公众信心、强化风险约束、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等方面的

作用逐步显现。 

目前，全国受存款保险保障的金融机构共 4025家。 

 

9.问：哪些机构可以使用存款保险标识？ 

答：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参加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使用存款保险标识。具体包

括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

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了便于公众查询，中国人民银行将在网站公布



参加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名单，并定期更新。 

 

10.问：对存款保险标识的使用如何进行监督管理？ 

答：为了规范存款保险标识的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存款保险标识使

用办法》，就存款保险标识的规格、材质、使用范围、禁止情形等事项作了明确

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负责组织、指导、监督参加存款保险金融机构正

确、恰当使用存款保险标识，对存款保险标识使用情况开展现场巡查和抽查。对

于未按规定使用或者有不当行为的金融机构，将依照《存款保险条例》及相关规

定处理。对于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授权非法使用存款保险标识的，将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 

 

11.问：存款保险标识图样寓意？ 

答： 

 

存款保险标识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设计，构成要素包括存款保险形象图案、

“存款保险”中英文文字、“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依照《存款保险条例》受

到保护”文字和“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使用”文字。存款保险标识是一个不可分割



的整体，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存款保险标识的构成要

素进行单独使用或者对构成要素进行其他组合后使用。 

存款保险形象图案的主色调为绿色，寓意存款保险制度作为市场化的金融风

险防范和处置机制，可以促进金融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优化金融生态。图案主

体为白色汉字造型“众”，寓意保护公众存款人，同时也组成大树图案，大树的

三顶树冠象征存款保险的三大功能：保护存款人、差别费率和早期纠正、风险处

置。图案的圆形轮廓寓意安全、保护、值得信赖，象征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

全网的三大支柱之一，可以有效维护存款人信心和金融稳定。 

 


